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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办学保障（满分 15 分，自评 10 分） 

6.1 办学条件（6 分，自评 5 分） 

6.1.1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（平方米/生）（3 分，自评 3 分） 

2023 年，学校教学行政用房总面积为 254581.13 平方米，折合

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22.45 平方米/生。 

6.1.4 生均实训场所面积（平方米/生）（3 分，自评 3 分） 

2023 年，学校实训场所面积为 122550.77 平方米，折合生均实

训场所面积为 10.81 平方米/生。 

6.2 公办学校生均拨款水平和民办学校教学经费支出比例（3 分，自

评 0 分） 

6.2.1 公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（万元）（3 分，自评 0 分） 

2023 年，学校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收入为 11755.53 万元，按

在校学生数 11339人计，折合年生均拨款 1.04 万元/年·生。 

6.3 经费支出（6 分，自评 5 分） 

6.3.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（%）（3 分，自评 3 分） 

学校坚持“量入为出、实事求是、科学合理、统筹兼顾”的预算

管理原则。预算总体执行情况良好，人员支出结构较为合理。2023年，

学校在职人员经费支出为 19795.00 万元，学校决算总支出为

36221.24万元，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比例为 54.65%。 

6.3.2 公办学校预算执行进度（%）（3 分，自评 2 分） 

2023 年，学校财政拨款总体预算执行进度为 93.09%。学校严格

执行各类财政法规和管理制度，多措并举提升财政专项资金执行进度。

一是推行校内预算管理一体化资金管理系统，提高预算申报、预算编

审、预算调剂等预算工作的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，实现对预算管理全

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，及时按中央及省市

相关文件精神对校内规章制度进行修改，提升学校制度的全面性、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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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性、可执行性，进一步强化财务监督职能，规范财政资金支出管理。 


